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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客庄大節-南投•國姓搶成功推船競賽規程 

113年 9月 20日修訂 

一、活動宗旨：成功不是偶然，必須不斷的努力。發揚客家『硬頸』精神-煞猛打拼，

以凝聚客庄團結共識，實現繁榮國姓客庄共同目標，奪得成功。 

二、執行單位： 

指導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南投縣政府、南投縣議會 

主辦單位：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

協辦單位：國姓鄉民代表會、國姓鄉客家文化協會、國姓鄉文史風采協會、國姓

鄉教育會、國姓鄉休閒農業觀光文化策略聯盟、本鄉各國中、各國

小、各宮寺廟、各村辦公處、各社區發展協會 

三、報名日期：113年公告日至 10月 18日（星期五）17時止或報名組數額滿截止；

10月 25日（星期五）17時前選手名單確定，不得更換選手名單。 

四、參加辦法： 

（一） 凡參加隊伍應填寫主辦單位提供之線上報名表單，於規定期間內報名；報名時

應檢附具照片相關選手資格證明文件。 

（二） 凡報名參加者，必須自行體檢，可參加激烈運動者。 

（三） 各隊應設隊長一人，負責與主辦單位聯繫競賽各項事宜。 

（四） 戰船之操作，為免意外，由主辦單位統一派技術人員至戰船上協助操作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鄉內組以書面報名; 國小組、國中組、機關團體組、社會組：一律以網路報名。 

報名網址：開放報名後將公告於國姓鄉公所官網 

國姓搶成功報名連絡人：049-2724218分機 12或 14 

＊隊名名稱，總字數以不超過 8字（含數字、英文字母，惟不得以符號替代）且以能明顯區別

為原則。如同一隊名有多隊參加，以：快樂隊 A、快樂隊 B、快樂隊 C…，快樂隊 1、快樂隊

2、快樂隊 3…，以此類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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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本活動個人資料蒐集為此活動辦理保險使用；聯

絡電話為活動聯絡使用，務必詳實。 

1. 請詳填資料（字跡清楚），以便加保，確保安全。 

2. 參賽選手請備身分證明文件查驗，預備員可輪替上場。 

3. 比賽後，請派一人具領參賽補助或獎金，並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南投縣國姓鄉民族街 42號（國姓鄉衛生所前） 

七、比賽組別：國小組正取 24隊、國中組正取 16隊、鄉內組正取 13隊，機關團體組

正取 16隊，社女組正取 24隊、社男組正取 32隊。 

八、比賽時間： 

（一） 國小組： 

預、複賽：2024年 11月 15日（五）9：00起 

決    賽：2024年 11月 15日（五）14：00起 

（二） 國中組： 

預、複賽：2024年 11月 15日（五）9：00起 

決    賽：2024年 11月 15日（五）14：00起 

（三） 鄉內組： 

單趟計時賽：2024年 11月 16日（六）14：00起 

（四） 機關團體組： 

單趟計時賽：2024年 11月 15日（五）14：00起 

（五） 社男組： 

預、複賽：2024年 11月 17日（日）09：00起 

決    賽：2024年 11月 17日（日）13：00起 

（六） 社女組：  

預、複賽：2024年 11月 17日（日）09：00起 

決    賽：2024年 11月 17日（日）13：00起 

九、報名資格： 

（一） 每隊報名人數： 

1. 國小組總參賽選手為 11人：隊長 1人（帶隊老師，不得兼任選手）、選手 1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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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含旗竿手)、預備隊員 5人。 

2. 國中組總參賽選手為 9人：隊長 1人（帶隊老師，不得兼任選手）、選手 9人

(含旗竿手)、預備隊員 2人。 

3. 鄉內組、機關團體組、社女組、社男組總參賽選手為 7人：隊長 1人(可身兼選

手)、選手 6人(含旗竿手)、預備隊員 2人。(附註:隊長不兼任選手時，選手需

有 7人) 

（二） 參賽限制： 

1. 國小組以學校為單位，隊員男、女人數不拘。 

2. 國中組以學校為單位，隊員男、女人數不拘。 

3. 鄉內組以村為單位，參賽年齡為 18歲以上、65歲以下（2006年 11月 16日以

前出生~1958年 11月 16日以後出生者） 

＊每隊女性參賽者至少 2人以上，且不得為預備員；不得跨村組隊，但不限制跨組比賽。 

4. 機關團體組以各縣市政府公務機關學校為單位，並以報名單位員工為參賽人

員，參賽年齡為 18歲以上、65歲以下（2006年 11月 15日以前出生~1958年

11月 15日以後出生者） 

＊每隊女性參賽者至少 2人以上，且不得為預備員。但不限制跨組比賽。 

5. 社男組、社女組參賽年齡為 15歲以上、60歲以下（2009年 11月 17日以前出

生~1964年 11月 17日以後出生者）。 

*滿 15歲、未滿 18歲者（2009年 11月 17日~2006年 11月 16日出生），須法定代理人出具出

賽同意書。 

十、競賽規則： 

（一）初賽採計時制，各組別 24隊（含）以上，取前 16；各組別 23隊（含）以下，

取前 8；各組別 6隊，取前 4。鄉內及機關團體組無論隊數多寡，一律以計時賽

一次為終結賽事。 

（二）國中、國小組及社會組複賽及決賽，採淘汰賽。 

（三）競賽場次統一由主辦單位於搶成功記者會當場公開抽籤後編定，並於網站及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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絲專頁公佈。 

（四）裁判由主辦單位聘請擔任。 

（五）國小、國中組老師為隊長，但不得身兼參賽選手；鄉內組、機關團體組、社女

組、社男組之隊長兼任參賽選手。 

（六）各隊於賽前 30分鐘聆聽大會廣播後，應由隊長帶領隊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到檢

錄處辦理報到，並接受查驗，以大會報名單為準，經雙方隊長認可後，依出賽

場次著裝防護，著完裝請將戰船推回起跑點，準備比賽。 

（七）檢錄完畢後，當場抽籤決定比賽跑道（1號道為金戰船、2號道為銀戰船）。 

（八）各場次比賽時間，以秩序冊排定之賽程為原則，以大會現場廣播之調整時間為

主；各隊需依廣播時間，依規定檢錄及比賽。超過廣播時間而未到者，計時賽

階段，未到者以棄權論，已報到隊伍仍須完成賽事；淘汰賽，則由大會逕為判

定對方獲勝。 

（九）比賽進行時，任一隊不得任意拖延時間，如比賽時間超過未到者，即由大會判

定未到者失格。 

（十）二隊依抽籤決定競賽跑道（1號道為金戰船、2號道為銀戰船），聽候裁判鳴槍

起跑，推戰船競速至中線（於拉線員標示處，開始踩剎車），旗竿手下船必須超

越中線（一律往戰船外側跳下，跳下後腳必須踏在綠色軟墊上，否則判定失

格），跑至高台後，爬繩梯登城奪旗。 

（十一）自起跑點至中線賽道，二隊隊員應遵循各自賽道，不得進入對方賽道；無論

其為故意或過失，一律判定該隊失格，並立即中止比賽；計時賽非失格方，得

依其意願，重新起跑計時。 

（十二）旗竿手爬繩梯登城牆，雙手不得攀握繩梯兩側或任一側固定物或碰觸標示紅

色物件處；雙腳不得踩踏繩梯兩側或任一側固定物，否則判定失格。 

（十三）非旗竿手不得爬上往高台的繩網，隊員僅能在旗竿手爬繩網時，面向繩梯、

用手拉繩網固定住的方式使旗竿手方便爬上高台，不得以其他方式固定繩網，

否則判定失格。前述有關隊員不得以用手拉繩網以外之其他方式固定繩網，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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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之犯規行為包含身體趴在繩梯或單腳踩在繩梯上。 

（十四）二隊旗竿手各奪各自跑道之旗子，先奪旗者獲勝；誤先搶奪對方跑道旗子，

判定對方獲勝。 

（十五）採計時賽時，城牆上以二部 LED顯示器顯示秒數，並以顯示秒數判定勝負。

進入複賽後，以二隊分道同時競賽，採單淘汰，並以二部亮燈裝置顯示器判

定：惟仍以旗桿手完成奪旗行為為判定最終勝負（即成功旗旗桿須完全脫離基

座）。賽程進行時，如 LED燈號或亮燈裝置臨時發生顯示秒數故障等情事，則以

裁判眼示判斷決定勝負。 

（十六）每組參賽者必須於報名前詳閱本所公佈之競賽規則、並同意確實遵守，不得

以不清楚競賽規則為由對競賽爭議事件聲明抗議。 

（十七）競賽規則、賽制將於國姓鄉公所及國姓鄉客家暨觀光所活動官網公佈。 

十一、抗議： 

（一）競賽爭議，如規則無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如有同等異議者，亦

不得提起申訴。 

（二）合法之抗議應於競賽後十分鐘內，用書面由隊長簽名或蓋章提出，須付保證金

新台幣參仟元，靜候大會裁決。如經裁決駁回者，該保證金沒收。 

（三）隊員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提出；若隊員就定位後才查獲有冒名頂替情形發生時，

須向檢錄處提出，經查屬實，取消該場次比賽資格。 

（四）任何單位如須提出抗議，由隊長提出，不得由隊員或其他人提出，更不得集群

結隊，擾亂公共秩序妨礙競賽之進行；違者取消名次並應負聚眾滋事相關法律

責任。 

十二、獎勵： 

（一）參賽獎勵： 

1. 國小組、國中組：由大會發給 3,000元參賽補助費。 

2. 鄉內組、機關團體組、社會組：由大會發給 5,000元參賽補助費(消費券及現金

各半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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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組獎金採級距制： 

1. 國小組 

（1） 24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4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2） 16-23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3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3） 15隊以下，獎金獎金：2萬、1.5萬、1.2萬、1萬； 

（4） 未達 6隊，取消該組賽事。 

2. 國中組 

（1） 16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3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2） 15隊以下，獎金獎金：2萬、1.5萬、1.2萬、1萬； 

（3） 未達 6隊，取消該組賽事。 

3. 機關團體組 

（1） 7-16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2萬、1.5萬、1.2萬、1萬； 

（2） 4-6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1.8萬、1.3萬、1萬、8千； 

（3） 4隊以下以友誼賽進行賽事。 

4. 鄉內組 

（1） 7-13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2萬、1.5萬、1.2萬、1萬； 

（2） 6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1.8萬、1.3萬、1萬、8千； 

（3） 未達 6隊，取消該組賽事。 

5. 社男組 

（1） 32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6萬、3萬、2萬、1萬； 

（2） 24-31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4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3） 16-23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3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4） 15隊以下，獎金比照鄉內組辦理； 

（5） 未達 6隊，取消該組賽事。 

6. 社女組 

（1） 24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4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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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16-23隊：取前 4名，獎金：3萬、2萬、1.5萬、1萬； 

（3） 15隊以下，獎金比照鄉內組辦理； 

（4） 未達 6隊，取消該組賽事。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本競賽活動依本所核定投保意外險，保險內容設有最低自負金額及最高理賠金

額，倘有需補充或加強之參賽者，請自行洽投保公司投保。 

（二）未滿 18歲者參加競賽，應取得法定代理人親筆簽章，以確認詳細閱讀過並同意

本競賽活動之說明與相關規定：並於網路報名時，隨同身分證明一併檢附。 

（三）本項競賽為推戰船競速及登高奪旗活動，具有一定之危險性，欲報名參加者，

如身體有重大疾病者（如心臟病、血管疾病、癲癇病、氣喘等），或其它不適於

競速、登高活動者，請勿報名參加競賽，亦不得隱瞞不告知而參加競賽，違反

本事項規定而參賽，致有意外，參賽人員應自行負責。 

十四、附註：本規程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奉核後公佈之。 


